
深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0 年

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根据中共深泽县委 深泽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

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我单位安相关要求成立了项目资金自评小

组，对项目资金的开展情况、实施过程、预算安排、资金拨付、

财务管理等情况进行了自查。我单位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严格按

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管理制度要求使用资金，严格遵守资金审批

程序，规范项目管理的财务管理，科学规范使用资金，做到专款

专用，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目标任务，保证各项工作良好运行。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冀财社【2019】82 号《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

中央优抚对象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下达优抚对象补助经费1463

万元，到位率 100%；完成支付 1463 万元，完成率 100%。

冀财社【2020】118 号《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 年中

央优抚对象补助经费（第一批）预算的通知》下达优抚对象补助

经费 106 万元，到位率 100%；完成支付 96.44 万元，完成率 91%。

冀财社【2020】120 号《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 年中

央优抚对象补助经费预算（第二批）的通知》下达优抚对象补助

经费 70 万元，到位率 100%；完成支付 67.74 万元，完成率 97%。

冀财社【2020】41 号《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民政厅关于下

达 2020 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的通知》下达优抚对



象价格临时补贴经费 59 万元，到位率 100%；完成支付 59 万元，

完成率 100%。

冀财社【2019】80 号《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 年中央

退役安置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下达退役安置补助经费 151 万元，

到位率 100%；完成支付 75.82 万元，完成率 50.2%。

冀财社【2019】112 号《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中央财政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下达企

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经费 10.41 万元，到位率 100%；完成

支付 10.41 万元，完成率 100%。

冀财社【2020】49 号《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 年中央

退役安置补助经费预算（第一批）的通知》下达退役安置补助经

费 3 万元，到位率 100%；完成支付 3 万元，完成率 100%。

冀财社【2020】138 号《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 年中

央财政退役安置补助经费预算（第三批）的通知》下达退役安置

补助经费 54.09 万元，到位率 100%；完成支付 5.09 万元，完成

率 9.4%，按相关要求剩余资金需 2021 年支出。

冀财社【2019】81 号《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

中央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预算的通知》下达优抚对象医疗补助

经费 46 万元，到位率 100%；完成支付 46 万元，完成率 100%。

冀财社【2020】84 号《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 年中央

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预算的通知》下达优抚对象医疗补助经费

4 万元，到位率 100%；项目资金下达较晚，需 2021 年支出。



冀财社【2019】86 号《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

优抚事业单位省级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下达光荣院取暖补贴

14 万元，到位率 100%；完成支付 0.74 万元，完成率 5.3%，由

于光荣院 2020 年没有入住优抚对象，未进行供暖。

冀财社【2019】87 号《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

优抚对象省级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下达优抚对象补助经费 350

万元，到位率 100%；完成支付 350 万元，完成率 100%。

冀财社【2020】134 号《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 年省

级优抚对象提标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下达优抚对象提标补助经

费 3 万元，到位率 100%；完成支付 3 万元，完成率 100%。

冀财社【2019】95 号《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

退役安置省级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下达退役安置补助经费 153

万元，到位率 100%；完成支付 103.38 万元，完成率 67.57%。剩

余资金用于 2020 年 12 月退役人员补助经费，需 2021 年支付。

冀财社【2019】102 号《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省级企业军转干部解困补助资金的通知》下达企业军转干部解

困补助资金 10 万元，到位率 100%；完成支付 7.12 万元，完成

率 71.2%。2020 年企业军转干部死亡 1 人。

冀财社【2020】17 号《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 年退役

安置省级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下达退役安置补助经费 37 万元，

到位率 100%；未支付。该资金用于 2020 年 12 月退役人员补助

经费，需 2021 年支付。



石财社【2019】93 号《石家庄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市级财政优抚对象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下达优抚对象补助经

费 13 万元，到位率 100%；完成支付 13 万元，完成率 100%。

2020 年县本级预算资金：

优抚对象补助经费 636.99 万元，到位率 100%，完成支付

636.99 万元，完成率 100%；退役安置补助经费 705.56 万元，到

位率 100%；完成支付 13 万元，完成率 100%。484.6 万元，完成

率 68.7%，因政策及退役军人个人诉求原因部分历史遗留问题未

全部解决完成；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经费31万元，到位率100%；

完成支付 31 万元，完成率 100%；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保障经费 15

万元，完成支付 10 万元，完成率 67%，因疫情原因相应活动减

少；信访维稳值班经费 25 万元，完成支付 25 万元，完成率 100%；

拥军优属经费 35 万元，完成支付 35 万元，完成率 100%；

“八一”慰问经费 15 万元，完成支付 15 万元，完成率 100%；

维稳经费 103.75 万元，完成支付 103.75 万元，完成率 100%；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绩效目标设定清晰准确，绩效指标全面完整，科学合理，绩

效标准设定恰当示意，已与评价。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对存在的问题，一是提前做好相关的活动方案，确保项

目资金按计划支付，二是完善预算编制，提前做好相关工作

安排，加强财务监督，对资金支付进行定期检查。下一步我单



位将继续严格使用各项经费，继续优化改善对优抚对象生活，

保障国家对军人的抚恤优待，激励军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

献身精神，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



优抚对象补助经费项目自评报告

根据上级要求，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

的原则，对优抚对象补助经费项目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

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实施单位及项目立项等基本情况；

优抚对象补助经费由深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根据工作职能

实施。

2、项目主要实施内容和范围；

通过对本县优抚对象及义务兵家庭发放优抚对象抚恤补助、

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光荣院取暖经费等资金，使优抚对象等人员

的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落实好义务兵家庭优待问题，保障好

集中入住光荣院的优抚对象的冬季取暖。

3、项目资金投入情况（资金数量、资金结构、资金来源渠

道等）

财政拨付资金 2779.4 万元，支出 2763.88 万元，支出率

99.44%。其中：中央资金 1698 万元、省级资金 350 万元、市级

资金 9.1 万元、县级资金 722.3 万元。

（二）项目预期绩效目标

通过发放优抚对象抚恤补助、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光荣院取



暖经费等资金，使优抚对象等人员的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落

实好义务兵家庭优待问题，保障好集中入住光荣院的优抚对象的

冬季取暖。

二、自评工作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按照有关规章制度和项目实施完成情况进行支付，并有计划

的开展经费支出及报账程序，明确职责。

（二）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按照有关规章制度和项目实施完成情况，整理相关材料。

（三）建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在开展预算自评工作时，针对具体绩效评价对象的特点，设

计能够体现项目特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绩效指标权重由各部门

根据评价对象实际情况确定，总分设定为 100 分。原则上一级指

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 40 分（包含数量、质量、时效、

成本）、预算执行率指标 10 分、效益指标 40 分（包含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度指标 10 分。如某一

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整至其他指标。

二、三级指标所占权重应当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

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准确反映预算项目的产出和效果。

同类评价对象的指标权重设置应当基本一致，便于评价结果

相互比较。

三、项目执行及绩效实现情况



（一）项目产出

数量指标：享受抚恤补助人数、享受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户数、

享受补助的光荣院户数、维修改造烈士纪念设施数量。

质量指标：经费足额拨付率、各项补助资金标准按规定执行

率。

时效指标：各项补助资金及时拨付率；成本指标：各项资金

发放标准。

自评得分 40 分。

（二）预算执行

根据预算指标实际完成值自评得分 9.95 分。

（三）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对优抚对象生活情况、改善入住光荣院优抚

对象生活、营造褒扬烈士、纪念烈士的浓厚氛围等改善情况。

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能持续运行情况。

自评得分 40 分。

（四）满意度指标

对优抚对象满意度自评得分 10 分。

四、项目综合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根据项目执行情况和项目绩效情况，给出总得分，指标体系

设定满分 100 分，得出综合评价结论和项目综合绩效评价等级。

项目综合绩效评价分为 4 个等级：得分≥85 分为优秀；75≤得分

＜85 分为良好；60≤得分＜75 分为一般；得分＜60 分为较差。



经评定得分 99.95 分，优秀。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无

六、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姓名、工作单位、职务、

职称）

段占欣 深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副局长

杨彩燕 深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副局长

陈彦芝 深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优抚科科长

刘 伟 深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安置科科长





优抚对象医疗补助经费自评报告

根据上级要求，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

的原则，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项目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

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实施单位及项目立项等基本情况；

优抚对象医疗补助项目由深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根据工作

职能实施。

2、项目主要实施内容和范围；

通过对优抚对象发放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对优抚对象参

保缴费住院和门诊费用进行补助，保障参试人员年度健康体检有

序进行，有效帮助解决优抚对象医疗困难问题。

3、项目资金投入情况（资金数量、资金结构、资金来源渠

道等）

财政拨付资金 162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50 万元、省级资

金 32万元、县级资金 80万元），支出 157.78 万元，支出率 97.4%。

（二）项目预期绩效目标

通过发放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对优抚对象参保缴费住院

和门诊费用进行补助，保障参试人员年度健康体检有序进行，有



效帮助解决优抚对象医疗困难。

二、自评工作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按照有关规章制度和项目实施完成情况进行支付，并有计划

的开展经费支出及报账程序，明确职责。

（二）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按照有关规章制度和项目实施完成情况，整理相关材料。

（三）建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在开展预算自评工作时，针对具体绩效评价对象的特点，设

计能够体现项目特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绩效指标权重由各部门

根据评价对象实际情况确定，总分设定为 100 分。原则上一级指

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 40 分（包含数量、质量、时效、

成本）、预算执行率指标 10 分、效益指标 40 分（包含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度指标 10 分。如某一

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整至其他指标。若被评价项目不

涉及服务对象满意度内容或因服务对象满意度获取难度较大、成

本较高而未能获取，则服务对象满意度的 10 分调入效益考核事

项。

二、三级指标所占权重应当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

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准确反映预算项目的产出和效果。

同类评价对象的指标权重设置应当基本一致，便于评价结果

相互比较。



三、项目执行及绩效实现情况

（一）项目产出

数量指标：享受医疗待遇优抚对象人数、享受参试人员健康

体检人数。

质量达标率：经费足额拨付率、优抚对象医疗补助标准按规

定执行率。

时效指标：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及时拨付率。

自评得分 40 分。

（二）预算执行

根据预算指标实际完成值自评得分 9.74 分。

（三）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优抚对象医疗难问题改善情况。

自评得分 40 分。

（五）满意度指标

对优抚对象满意度自评得分 10 分。

四、项目综合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根据项目执行情况和项目绩效情况，给出总得分，指标体系

设定满分 100 分，得出综合评价结论和项目综合绩效评价等级。

项目综合绩效评价分为 4 个等级：得分≥85 分为优秀；75≤得分

＜85 分为良好；60≤得分＜75 分为一般；得分＜60 分为较差。

自评得分 99.74 分，优秀。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无

六、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姓名、工作单位、职务、

职称）

段占欣 深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副局长

杨彩燕 深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副局长

陈彦芝 深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优抚科科长

刘 伟 深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安置科科长





退役安置补助经费自评报告

根据上级要求，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

的原则，对退役安置补助经费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形成

本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实施单位及项目立项等基本情况；

退役安置补助经费由深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根据工作职能

实施。

2、项目主要实施内容和范围；

为部分退役士兵基本养老保险补缴经费、自主就业一次性经

济补助金、教育培训补助金、军休干部及家属遗属医疗生活补助、

退役安置补助经费、军休人员、机构经费。

3、项目资金投入情况（资金数量、资金结构、资金来源渠

道等）

财政拨付资金 1124.26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218.5 万元、

省级资金 200 万元、县级资金 705.76 万元），支出 689.65 万元，

支出率 61.34%。

（二）项目预期绩效目标

通过下拨各项军休费，提高 1984 年以来接收军队离退休干

部及家属、遗属医疗、生活保障待遇，维护军休服务管理机构的



日常运转。

进一步深化退役士兵安置工作改革，按时足额发放退役士兵

自主就业一次性补助金。

通过提高教育培训质量，丰富教育培训内容，强化教育培训

与就业创业的关联度，确保教育培训工作在提升退役士兵就业创

业技能中的作用更加显著。

通过落实退役士官待安置期间管理教育补助经费，为做好退

役士官待安置期间相关生活、医疗管理等方面保障提供资金扶持。

二、自评工作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按照有关规章制度和项目实施完成情况进行支付，并有计划

的开展经费支出及报账程序，明确职责。

（二）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按照有关规章制度和项目实施完成情况，整理相关材料。

（三）建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在开展预算自评工作时，针对具体绩效评价对象的特点，

设计能够体现项目特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绩效指标权重由各部

门根据评价对象实际情况确定，总分设定为 100 分。原则上一级

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 40 分（包含数量、质量、时效、

成本）、预算执行率指标 10 分、效益指标 40 分（包含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度指标 10 分。如某一

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整至其他指标。



二、三级指标所占权重应当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

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准确反映预算项目的产出和效果。

同类评价对象的指标权重设置应当基本一致，便于评价结果

相互比较。

三、项目执行及绩效实现情况

（一）项目产出

数量指标：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人数、发放困难企业军转干部

人数、补发一次性自谋职业补助金人数、补助军队离退休干部人

数。

质量指标：经费足额拨付率、各项补助资金标准按规定执行

率、拨付相关经费符合相关政策规定比率。

时效指标：资金及时拨付率。

成本指标：资金到位率。

自评得分 40 分。

（四）预算执行

根据预算指标实际完成值自评得分 6.13 分。

（五）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保证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健康运行，退役士兵就业

生活等方面得到有效保障、保障军队建设需要、落实军队离退休

人员各项待遇。

可持续影响：促进社会和谐。

自评得分 40 分。



（六）满意度指标

对军队离退休人员满意率和退役士兵满意率自评得分 10 分。

四、项目综合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根据项目执行情况和项目绩效情况，给出总得分，指标体系

设定满分 100 分，得出综合评价结论和项目综合绩效评价等级。

项目综合绩效评价分为 4 个等级：得分≥85 分为优秀；75≤得分

＜85 分为良好；60≤得分＜75 分为一般；得分＜60 分为较差。

经评定得分 96.13 分，优秀。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无

六、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姓名、工作单位、职务、

职称）

段占欣 深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副局长

杨彩燕 深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副局长

陈彦芝 深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优抚科科长

刘 伟 深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安置科科长





退役军人事务经费自评报告

根据上级要求，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

的原则，对退役军人事务经费项目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

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实施单位及项目立项等基本情况；

退役军人事务经费由深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根据工作职能

实施。

2、项目主要实施内容和范围；

范提升全市退役军人“两站一中心”建设水平；帮助退役军

人就业、创业；通过信访维稳值班实现市委、政府提出的进京访

“零登记”；开展拥军优属活动。

3、项目资金投入情况（资金数量、资金结构、资金来源渠

道等）

县级财政拨款 236 万元。

（二）项目预期绩效目标

范提升全市退役军人“两站一中心”建设水平；帮助退役军

人就业、创业；通过信访维稳值班实现市委、政府提出的进京访

“零登记”；开展拥军优属活动。

二、自评工作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按照有关规章制度和项目实施完成情况进行支付，并有计划

的开展经费支出及报账程序，明确职责。

（二）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按照有关规章制度和项目实施完成情况，整理相关材料。

（三）建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在开展预算自评工作时，针对具体绩效评价对象的特点，设

计能够体现项目特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绩效指标权重由各部门

根据评价对象实际情况确定，总分设定为 100 分。原则上一级指

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 40 分（包含数量、质量、时效、

成本）、预算执行率指标 10 分、效益指标 40 分（包含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度指标 10 分。如某一

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整至其他指标。若被评价项目不

涉及服务对象满意度内容或因服务对象满意度获取难度较大、成

本较高而未能获取，则服务对象满意度的 10 分调入效益考核事

项。

二、三级指标所占权重应当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

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准确反映预算项目的产出和效果。

同类评价对象的指标权重设置应当基本一致，便于评价结果

相互比较。

三、项目执行及绩效实现情况

（一）项目产出



数量指标：召开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场次、标准服务站建设

数量。

质量指标：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召开率、经费保障率。

时效指标：经费及时拨付率、处理信访及时率。

自评得分 40 分。

（六）预算执行

根据预算指标实际完成值自评得分 9.78 分。

（七）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退役军人就业、加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

自评得分 40 分。

（七）满意度指标

对退役军人满意度自评得分 10 分。

四、项目综合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根据项目执行情况和项目绩效情况，给出总得分，指标体系

设定满分 100 分，得出综合评价结论和项目综合绩效评价等级。

项目综合绩效评价分为 4 个等级：得分≥85 分为优秀；75≤得分

＜85 分为良好；60≤得分＜75 分为一般；得分＜60 分为较差。

自评得分 99.78 分，优秀。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无

六、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姓名、工作单位、职务、

职称）



段占欣 深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副局长

杨彩燕 深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副局长

陈彦芝 深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优抚科科长

刘 伟 深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安置科科长




